重庆铜梁高新区旧县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第三次公示

重庆铜梁高新区旧县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已分别于2023年10月、2024年3月开展了2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工作。根据《重庆铜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审定<铜梁区人民政府关于核准重庆铜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范围的请示>的请示》，本次重新划定了重庆铜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范围，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重庆铜梁高新区旧县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三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电子文档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重庆铜梁高新区旧县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地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IdA-J8_hZryaBixGg4eVA；提取码：r96s。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重庆铜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重庆铜梁区东城街道龙安大道24号）。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重庆铜梁高新区旧县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请环境影响范围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也将认真参考。

（三）公众意见表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地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IdA-J8_hZryaBixGg4eVA；提取码：r96s。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映与规划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联系人：万老师 电话：15023031973；邮箱： 157211239 @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挂网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公众可通过发送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场面谈、填写公众意见表等方式发表对规划项目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感谢您的参与！

重庆铜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4月2日

